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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第21-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12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時整 

貳、地點：本部18樓第2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政務次長宗彥、黃委員怡翎   紀錄：何承翰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分工小組第21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柒、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本次會議議程經確認，共計報告案1案、討論案1案及

臨時動議1案。 

 

捌、報告案： 

案由：本分工小組第21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請

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家庭看護工遭受雇主性騷擾部分，繼續列管，請勞

動部於下次會議提供風險管理關懷機制查訪結果。  

三、 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處理流程案，

繼續列管，本案因目前勞動部及性別平等處（下稱性平

處）仍無具體研商成果，請於下次會議賡續報告進度。 

四、 有關受暴身心障礙婦女與女童安置處所及無障礙軟硬體

環境案，繼續列管，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針對

以下項目，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一) 對於受暴身心障礙婦女安置處所設年齡限制之縣（市）

訂定改善期程（以列表方式呈現)。 

(二) 各縣（市）受暴身心障礙婦女安置處所針對視障、聽

障及心智障礙所需服務的聯絡窗口建置情形。 

五、 關於社會安全網的性別影響評估案，因衛福部及性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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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辦理研商及評估，繼續列管。 

六、 有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設施與65歲以上高齡婦女

遭虐待及遺棄案，有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設施部

分解除列管，65歲以上高齡婦女遭虐待及遺棄案併入受

暴身心障礙婦女與女童安置處所及無障礙軟硬體環境案

列管。 

七、 有關106年性別平等相關之申訴、通報及諮詢機制統計

報告案，經濟部、交通部及衛福部的報告均洽悉，本案

解除列管。 

八、 有關刑法第227條專案研究案，因法務部仍在辦理中，

繼續列管。 

九、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於街頭販賣彩券或物品遭受性騷擾防

治事宜，請相關部會就以下事項積極辦理，並於下次會

議提報： 

(一) 請勞動部於研商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措施時，就

身心障礙者人身安全（含性騷擾防治）需求再行盤點。 

(二) 請衛福部研議提供防治身心障礙者遭性騷擾的警示通報

輔具及加強宣導民眾在周遭發生性騷擾行為時能協助阻

止。 

(三) 請本部警政署研議婦幼案件熱點與周遭店家合作的可能

性，如婦幼案件熱點周遭店家能在婦幼案件發生時予以

協助等。 

十、 有關進行我國網路性別暴力之現況調查案，因相關單位

仍在研議中，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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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案： 

                               提案人：性別平等處 

案由：107 年性別平等相關之申訴、通報及諮詢機制性別統

計及質性分析報告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性騷擾申訴案件較多的部會（國防部、交通部、經

濟部、教育部、衛福部）報告內容及方式，請性平處先

行統籌及彙整，再提本分工小組報告。 

二、 請勞動部、衛福部、教育部落實相關場域主人的性騷擾

防治及處理流程宣導，並將性騷擾罪被害人刑事及民事

權益保障納入申訴流程及權益告知文件，於下次會議提

報辦理情形。 

三、 有關運動中心性騷擾防治作為，請衛福部、勞動部及教

育部依據性平處補充資料的建議事項辦理，並於下次會

議報告辦理情形。 

拾、臨時動議： 

提案人：余委員秀芷 

案由：具障礙身份之女性遊民安置案，請主管單位提供相關

資料。 

決議： 

請衛福部依提案委員建議建議提供下列資料： 

一、 目前街友有多少男、女性障礙者？不同障別、年齡層之

人數統計？ 

二、 目前如何協助具障礙身份的女性遊民？ 

三、 如何保障在街頭的女性障礙者人身安全？ 

四、 各縣（市）對於街友服務是否有考量性別差異？臺北市

目前有重修舊好方案可以參考（讓女性街友有一處洗澡、

洗衣及烘衣據點）。 

 

拾壹、散會（下午12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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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案由：本分工小組第21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請

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怡翎 

1、 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處理流程案，

請問申訴人向主管機關申訴後，主管機關通知雇主後調

查程序是如何？主管機關要如何確保雇主在接獲通知後

會展開調查程序？有無輔導措施？另性騷擾調查程序的

時效起算點是申訴當時，雇主接獲主管機關通知時起算？ 

2、 有關經濟部台電公司的簡報第一案的因應措施，請外包

公司雇主加強性騷擾防治工作，雖然案發時法令規定的

雇主是外包廠商，但在幾年前修法已修正要派單位視為

雇主，所以要派單位亦應負起性騷擾防治責任。 

林委員春鳳 

1、 有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設施設置部分，應以被害

人需求為重，而不是衛福部所說的成本考量。 

2、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於街頭販賣彩券或物品遭受性騷擾防

治事宜，我所看到的是如何提高性騷擾防治的觀念，身

障者大多在人群多的地方販賣彩券，是否可以提供婦幼

安全地圖或提高巡邏次數來防治性騷擾。 

方委員念萱 

有關我國政府如何因應目前頻繁發生的網路性別暴力，結合

跨部會資源推動防治工作，以回應當前民眾需求，我跟黃淑

玲等委員將聯署提案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會前協商會議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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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目前婦權會所召開的兩次溝通平臺會議，我也了解許

多網路性別暴力態樣，如網路跟蹤及性騷擾、復仇式色情、

性勒索及網路搜查等，希望未來能透過擴充法源及修法前的

防治措施(如網路平臺業者規範及公民教育等)來因應。 

余委員秀芷 

1、 有關受暴障礙婦女及女童安置處所及無障礙軟硬體環境

案，衛福部的報告內容中所提生活自理能力的評估標準

為何？另部分受暴障礙婦女安置處所係向民間承租，如

要改善會有困難，請問替代方案為何？如要另覓地點，

請問辦理期程？另針對無法生活自理的受暴障礙婦女，

請問衛福部的處置作為為何？ 

2、 希望能儘速建置各縣市，不同障別之需求提供窗口資料。

例如視障、聽障、心智障礙所需服務的聯絡窗口(如視

障定向服務等)，以利個案入住時能馬上利用。 

3、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於街頭販賣彩券或物品遭受性騷擾防

治事宜，我想知道在緊急狀況下，身障者有辦法立即開

啟手機，找到並開啟110視訊報案 APP的功能嗎？ 

4、 人多的地方未必是相對安全的地方，之所以提出本提案，

是因為當時被害人(肌肉萎縮症患者)遭從 KTV 出來的酒

客性騷擾，當時雖有大聲尖叫但無力推開加害人，卻因

為周遭民眾對於性騷擾的敏感度不夠，而無人上前阻止，

所以我希望能對於商家跟民眾加強宣導，遇到周遭民眾

遭性騷擾時能上前協助，輔具或 APP 雖有嚇阻作用，但

上述情況能立即有效阻止加害人行為的卻是周遭的民眾。 

陳委員秀惠 

就我的經驗，性騷擾在日常生活中相當普遍，不是只有身障

人士會遭遇的問題，包含我個人也曾碰過「露鳥俠」，因大

部分的民眾都自認倒楣，故存在不少黑數，且由於宣導不

足，民眾在聽到搶劫往往比聽到被性騷擾來得更有反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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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民眾對於性騷擾的敏感度，這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何委員碧惠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於街頭販賣彩券或物品遭受性騷擾防治事

宜，如同余委員所述，在受騷擾當下恐無法立即使用110視訊

報案 APP來達到嚇阻功能，是否可研發腕表或手環之類的輔

具，作為身障人士就業必要的人身安全器材(從公益彩券回饋

金提撥經費來支應)，並加強教育民眾，當聽到該輔具所發出

聲音，表示周遭有身障民眾需要協助，應立即上前關心。 

貳、討論案 

第1案 

案由：107年性別平等相關之申訴、通報及諮詢機制性別統

計及質性分析報告案，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方委員念萱 

感謝性平處整理分析相關數據資料，因為我目前正在蒐集網

路(數位)性別暴力的相關資訊(種類、影響程度等)，所以希

望性平處下次整理分析時能將網路(數位)的案件類別獨立呈

現。 

黃委員怡翎 

1、 有關107性騷擾申訴撤案件數較106年倍增部分，提醒各

單位應了解撤案原因，確保撤案皆係出自申訴人自由意

願，而非職場壓力。 

2、 有關請性騷擾發生件數排名前三部會作質化分析部分，

建議改做近5年性騷擾案件趨勢分析，重點在未來如何

預防性騷擾案件再發生，而非檢討個案的當下處理情形，

因發生件數較多，表示整個場域一定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3、 有關私部門性騷擾案件，相關單位應宣導私部門在受理

時先行幫申訴人的案件分流，轉介相關單位，然後告知

申訴人接續的調查流程。 


